服务中心加盟合同            　　

甲方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 乙方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、友好协商一致的原则签定本合同，以资双方信守执行。

合同有效期
本合同有效期自__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__年___月__日；新客户自本合同签署后，前三个月为试销期。合同期满自动失效，如双方同意延续本合同，应在期满前20天内协商续约事项。

价格及结算与销售协定
甲方承诺：甲方给乙方的结算价格具有市场竞争力，见附件《__________加盟价格表》。若遇价格调整，甲方提前15天通知乙方。
乙方每次进货的货款必须于发货前全部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帐户。
市场价格控制：零售价、工程价、批发价乙方应按甲方在该地区的具体规定执行，若乙方在该地区刻意违反，并造成区域市场价格混乱，甲方立即暂停对其发货，严重者取消其加盟资格。
未经甲方书面同意确认，甲方业务人员不得参与代收款、借款、调货等经济事项，乙方应认真配合遵守，否则，所造成的乙方经济损失，甲方概不负责。
双方权利与义务
甲方：

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授权乙方在_________________地区开设__________地板4S服务中心。
甲方在合同期内为乙方提供市场营销策划及市场信息。并提供产品质量、产品性能优势、销售技巧及安装技术等方面的咨询、培训。
甲方承诺“__________”品牌产品质量符合标准要求，按  标准（GB/T18103—2000）提供合格产品。
甲方提供“__________”品牌VI形象设计，包括：主题广告，软文广告，产品推广手册、资料，店员培训手册，店面形象统一设计等。
甲方要求乙方在试销期内，开设__________ 4S服务中心总部专卖店，甲方给予乙方         元的店面装修支持。
甲方负责全国性的促销和相应的广告宣传活动。并建议、审批乙方在其加盟区域所进行的区域性广告宣传活动，甲乙双方各承担50%的费用，该费用甲方按月根据乙方进货量以_____元/㎡返还。
乙方：

甲方原则上每个地级市设立一家__________ 4S服务中心。省会城市__________ 4S服务中心在甲方书面授权下可按规定设立所辖区的地级__________ 4S服务中心。
乙方须全面赞同本加盟合同，并与甲方签订加盟合同。乙方首批须进货_______㎡而取得_____________地区的甲方授权加盟设立__________地区__________ 4S服务中心。
乙方须在试销期内，开设至少一家__________ 4S服务中心专卖店，按照甲方品牌的统一VI形象进行装修。
乙方须接受本中心的各类业务培训，全面参加甲方为乙方所举办的共同活动；及时反馈市场信息及顾客意见，并根据当地市场状况提出宣传推广计划。
乙方禁止跨地区销售“__________”；不能以其它同类产品假冒“__________”产品销售。
乙方以专有的销售网络和渠道在甲方授权的区域内销售“__________”。自本合同签定之日起，前三个月为试销期，试销期结束乙方须以专卖店或专卖区的形式，于该区域内70%的主要地板市场开设销售点，或者达到每月_____㎡以上的最低发货量，否则，甲方有权另找加盟商。
订货、发货、结算及验收约定
乙方所销售的“__________”之全部货物只能自甲方进货。
乙方以订单的形式向甲方下单，甲方根据订单的品种与数量，结合库存及生产状况确认货期，乙方支付全部货款后，甲方办理发货。
乙方收到货物后及时验收，如发现品种、数量、规格差异，须在到货三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出异议，否则由乙方负责。
双方每两个月对帐一次。
产品的退换及售后处理
乙方收到货物，如有质量问题，须于20天内向甲方提出。经甲方调查确认后，产品未安装可退换，运费由甲方负责。如安装后出现质量问题，经甲方调查确认后，双方协商解决。

保密约定
乙方应对甲方的价格、销售政策及计划等市场操作实态保密；甲方应对乙方的进货、销售、资金计划等具体经营内容保密。

加盟合同的解除约定
一方违约，双方协商未能达成一致，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并书面通知另一方。
一方因违法经营，被政府吊销，或因债务和经营不善导致公司关、停、并、转，另一方有权解除本合同。
合同生效
本合同自双方法人或委托人签字盖章之日起正式生效。本合同正本共四页，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合同补充事项：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有争议，均提请哈尔滨仲裁委员会按该会现行的仲裁规则仲裁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
送达地址
本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，将作为通知、信件、法律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。若按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，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：

甲方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
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收件人：         

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电子邮箱:

乙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收件人：        

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电子邮箱:

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，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/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/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、彩信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、信件、法律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。

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、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/电子邮件地址变更，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，否则，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/电话/电子邮箱送达后视为送达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。

甲方：__________________    乙方：__________________

法人或委托人：__________    法人或委托人：__________

签约日期：______________    签约日期：______________
